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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代嘉慶、道光年間的廣東海防，經歷了海盜叛亂、鴉片戰爭。清廷

雖然平定旗幫海盜叛亂，但廣東水師的戰場表現不佳。而英軍更在鴉片戰

爭擊敗清軍，攻克虎門要塞。嘉慶、道光年間的廣東海防積弱，主要是因

為清廷高度中央集體的體制。滿清是少數民族建立的全國政權，所以特別

注意對漢人、地方的控制。無論在駐軍、地方官員的任免及財政，清廷都

有精心設計，避免地方坐大。本文將探討這些制度，如何限制嘉慶、道光

年間廣東海防的發展。 

Abstract 

During the Jiaqing and Daoguang’s era of Qing Dynasty, pirate and 

British army attacked the Coastal Defense of Guangdong. Although the 

Qing court quelled the pirate rebellion, Guangdong Navy did not perform 

well on the battlefield. The British army defeated the Qing army in the 

Opium War and conquered the Humen Fortress.The highly centralized 

system of Qing government restr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s 

coastal defense. Qing Dynasty was a national regime, which established by 

ethnic minorities and paid much attention to Han people and localities. Qing 

government has designed the system of garrison, local officials, and the 

finances thoughtfully.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how did the system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s coastal defense during the era of Jiaqing 

and Daog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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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清廷於鴉片戰爭戰敗，除了因為英國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外，亦由於自

身國防的不濟。廣東海防於這次戰爭，無力抵禦英國皇家海軍。要追溯其

原因，則要從清廷的「防內」心態及高度中央集權的制度說起。清朝是由

滿洲人建立起來，對人口眾多的漢族抱有戒心，在利用漢人協助地方防務

的同時，又設法限制漢人的力量。位處中國東南的廣東，遠離全國政治中

心北京，理論上中央政府對之鞭長莫及，但清廷卻沒有因為地理差距而放

鬆控制，無論在政治、財政上，都力圖避免地方坐大。 

學界主要從海防思想、制度，探討嘉慶、道光年間廣東海防的積弱。

楊金森、范中義合撰的《中國海防史》集中探討明(1368-1644)、清(1644-

1911)兩代海防得失，沿海形勢、海防體系、力量、部署，重要戰役自平定

台灣至八國聯軍，總結有清一代之海防思想及地理知識，勾畫出明、清兩

代海防史之輪廓。1馬大正主編的《中國邊疆經略史》，在論述明、清兩代

海疆政策時，認為隨世界格局變化，清代在水陸兩路均面對勁敵，又是少

數民族政權，故其海疆政策集中「禁」、「防」。2王宏斌的專著《清代前

期海防：思想與制度》，主力研究海防地理認識、海防制度、禁海思想淵

源及流變。他認為清前期的海防方針乃「重防其出」，即海上敵人出自國

內，故嚴格控制人員出海，斷絕接濟。3劉海峰認為清廷在萬里海疆方面之

所以以守為主，推行一系列的「重陸輕海」、「閉關鎖國」的防禦性海防

政策，除了受傳統治邊思想的影響外，最根本原因在於清朝海防力量的軟

弱，沒有可以與西方海軍抗衡的軍事力量。4陶道強認為清代前期府將廣東

海防在戰略上分成中、東、西三路，分出主次，並制定以防為主的海防策

略，企圖通過斷絕海盜的軍事生活來源杜絕海盜活動，為此制定了嚴格的

海禁條例，在沿海地區推行保甲、澳甲制度，並一度「遷海」，嚴重阻礙

沿海的社會經濟發展和中外經濟文化交流，是清代海防的重大失誤。5曾小

全認為清代廣東海防，繼承明代體系，將重點放在東路，令海盜在西路壯

 
1 楊金森、范中義：《中國海防史》（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2 馬大正：《中國邊疆經略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頁 236-238、272-307。 
3  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與制度》（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

60-63。 
4 劉海峰：〈嘉道時期海防政策研究〉，新疆大學碩士論文，2010 年，頁 37。 
5 陶道強：〈清代前期廣東海防研究〉，暨南大學碩士論文，2003 年，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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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6台灣學者陳鈺祥亦有論述嘉慶年間清廷在廣東的剿防政策，但對廣東

海防為何發展受限，討論不多。7穆黛安(Dian H. Murray)的 Pirates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1790-1810(華南海盜，1790-1810)，主要探討海盜的發展，

指出他們滅亡的主因是海盜聯盟上層的張保(1786-1822)與郭婆帶(1770-?)爆

發衝突，但對廣東海防發展受限的探討不多。8 Bruce Swanson 的 Eighth 

Voyage of the Dragon: A History of China's Quest for Seapower 亦有提及清朝的

海盜問題。9 

有見及此，本文想在前輩學者的基礎上，探討嘉慶、道光年間廣東海

防的積弱與清代高度中央集權的關係。本文首先討論清廷對地方防務的取

態，再分別論述海防政策執行者兩廣總督、廣東提督所受的限制，最後說

明廣東海防經費的匱乏，如何令嘉慶、道光年間廣東海防的積弱。 

 

貳、清廷對地方防務的取態 

滿清是少數民族政權，即使他們的八旗軍戰鬥力再強，也難以控制整

個中國，因此要借助由漢人組成的綠營，協助防守地方。但綠營始終不是

親信部隊，而且人數遠超八旗軍，自然得好好控制。「滿居重，漢為輕」

的地方防務格局就此形成，綠營軍分散到其他據點防守，只能使用次級的

武器裝備，更要負責其他雜務，難以威脅集中駐防的八旗軍。此舉雖然保

障清廷對地方的控制力，卻削弱了東南海防。 

如同其他大一統王朝，滿清害怕地方勢力坐大，威脅中央的統治。另

一方面，它是少數民族政權，在管治廣闊的領土時，自然會擔心人數眾多

的漢族起來反抗。如此建立的國防體系，以防內為主，或多或少削弱了地

區防衛，東南海防亦難免受到影響。 

 
6 曾小全：〈清代前期的海防體系與廣東海盜〉，《社會科學》第 8 期(2006 年)，頁 156。 
7 陳鈺祥：《海氛揚波：清代環東亞海域上的海盜》(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8)，頁 62-

81。 
8  Dian H. Murray, Pirates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1790-181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37. 
9  Swanson, Bruce, Eighth Voyage of the Dragon: A History of China's Quest for 

Seapower(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2), pp.4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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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維護滿族文化 

由滿洲人建立的清朝在統治中國時，面對的最大難題，就是如何統治

人數遠超他們的漢人。學者何炳棣認為清朝是中國史上最成功的征服王朝，

關鍵在於早期統治者接受有系統的漢化。10但近十幾年來，新清史學派學者

對此表示質疑，他們認為清朝的成功，主要是因為採用不同方式管治各個

民族。11雖然不是所有學者都接受這種說法，但清朝統治者始終保持濃厚的

滿洲意識，卻是不爭的事實。他們並非全盤接受漢化，甚至視為統治手段，

敢於主動批判儒家古訓，拒絕被腐蝕。12即使是被認為尊崇漢文化的康熙帝

(愛新覺羅玄燁，1654-1722；1661-1722 在位)也強調： 

近見眾人及諸王以下，其心皆不願行獵，朕未嘗不聞，但滿

洲若廢此業，即成漢人，此豈為國家計久遠哉？文臣中願朕

習漢俗者頗多，漢俗有何難學？一入漢習，即大背祖父明訓，

朕誓不為此！13 

康熙帝明言學習漢文化不是難事，但滿洲人絕不可以放棄行獵傳統，必須

傳承自身文化，否則政權將不能長久。 

另外對於領土，清廷重點保護他們的「龍興之地」，時恐其他地區生

變。為了保護祖宗的發跡地，清廷不但興建柳條邊，還嚴禁漢人進入，以

免「龍興之地」受破壞。乾隆帝在巡遊盛京時，更寫下《老邊》一詩，其

中有兩句「戰征縱圖進，根本亦須防」，清楚反映統治者對關內並不是非

常信任，所以特別重視「老家」，以防他日有變，也可以退守東北。14相反，

清廷對關內欠缺感情，或多或少視為「客土」。雍正帝(愛新覺羅胤禛，

 
10 Ping-ti H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6, No. 2 (Feb., 1967), pp. 189-195. 
11  ﹝美﹞羅友枝著，張婷譯，李瑞豐校：〈再觀清代—論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劉

鳳雲、劉文鵬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社，2010），頁 1-18。 
12  郭成康：〈也談滿族漢化〉，劉鳳雲、劉文鵬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

爭鳴》，頁 71-92。 
1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第 2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康熙

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癸丑，頁 1639。 
14 ﹝清﹞劉謹之、阿桂修：《欽定盛京通志》，《四庫全書》，第 501冊，（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7），卷 14，〈天章〉，頁 261；楊樹森：《清代柳條邊》（瀋陽：遼寧人

民出版社，1978），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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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8-1735；1722-1735 在位)在處理駐防各地八旗將士的歸葬問題時，就道

出這種憂慮： 

獨不思弁兵駐防之地，不過出差之所，京師乃其鄉土也。本

身既故之後，而骸骨家口不歸本鄉，其事可行乎?若照此行之

日久，將見駐防之兵，皆為漢人。是國家駐防之，竟為伊等

入籍之由，有是理乎?以上二條，皆事之必不可行者。著將朕

旨頒布於外，俾無知之人，豁然醒悟，不得再行妄奏。15 

正帝直指首都才是八旗兵的家鄉，而各省只是工作的地方，他們不應徹底

融入當地。而且，雍正帝甚至訓斥上奏的大臣，強調若八旗兵不歸葬，就

會令駐防兵漢化，可見他非常重視地方的滿州駐軍，能否維持自身文化。 

二、「滿居重，漢為輕」 

滿洲是少數民族，在統治中國時，自然需要漢人協助，在地方防務上

同樣如是，但為防漢人坐大叛亂，所以安排八旗軍駐防地方，又在管治制

度上有特別設計，確保滿洲人居於主導地位。 

眾所周知，清初坐擁八旗和綠營兩支軍隊，而最信任的是八旗軍。八

旗軍是由清太祖努爾哈赤(愛新覺羅努爾哈赤，1559-1626；1616-1626 在位)

建立並發展，是清朝開國的主力部隊。他們主要由滿洲人組成，還包括蒙

古人及漢人，但全軍人數不足 20 萬，即使戰鬥力再強，也無法守護廣闊的

中國領土。再者，八旗軍並不熟悉中土的山川地理，需要漢人擔任嚮導，

所以清廷收編明朝降軍為綠營，協助消滅流寇及南明(1644-1662)。16在統一

全國後，八旗和綠營都肩負駐防地方的重任，但清廷最相信的始終是八旗

軍，統治者多次指出他們才是本朝的命脈所在。康熙帝就曾經說過： 

八旗甲兵國家根本，當使生計充裕、匱乏無虞。向因剿除三

逆，久曆行間，制辦軍器，購送馬匹，兼之戶口日增，費用

益廣，以致物力漸絀，稱貸滋多。朕每念及，深為軫惻，若

不大沛恩施，清完夙逋，將愈至困迫，難以資生。今八旗滿

 
15﹝清﹞鄂爾泰等奉敕修：《世宗憲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8 冊，卷 121，雍正十年

七月乙酉，頁 593。 
16 羅爾綱：《綠營兵志》（上海：上海書店，1996，頁 1-2；葉高樹：《降清明將研究（一

六一八~一六八三）》（台北：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93），頁 9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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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蒙古、護軍校、驍騎校、及另戶護軍、撥什庫、馬甲、

並子幼、或無嗣、寡婦、老病傷殘、告退人等、家下馬甲、

所有積債，爾部動支庫銀給還。漢軍每佐領各給銀五千兩，

令其償完債負外，餘者各該都統收貯，以備公用。17 

清廷因此厚待八旗將士，更不惜動用國庫，替他們償還債務，改善生活。

而綠營軍人數達到 60 萬，在平定三藩之亂(1673-1681)時發揮重要作用，待

遇卻遠不及八旗軍。18 

為了確保滿洲的力量能支配各省，所以清廷分派八旗，集中駐防各省

省會及水陸要衝，而綠營軍則被分散扼守其他據點，形成「滿居重，漢為

輕」的格局，明顯是從「防內」的角度出發，佈置地方防務。入關初期，

清廷曾派出八旗軍駐防西安、江寧、杭州等地，但因為人數不足，軍隊又

騷擾地方，而且地方也有綠營軍防守，所以曾一度撤回駐防軍。然而，清

廷在三藩之亂後，發覺只有滿洲部隊可靠，康熙帝更明言： 

凡地方有綠旗兵丁處，不可無滿兵。滿兵縱至糧缺，艱難困

迫，至死斷無二心。若綠旗兵丁，至糧絶時，少或窘迫，即

至怨憤作亂。19 

清廷惟恐綠營軍會在困境中叛變，所以決心將八旗駐防制度，推展到東南

及西南各省，並在富庶地區建立據點，牢牢掌控財賦重地。20由於這些地方

都是漢人密集之處，清廷又特別興建「滿城」，安置八旗將士們的家人，

幫助控制地方。21而綠營則細分為「鎮」、「協」、「營」和「汛」，調派

到其他地方防守，力量分散。22《荊州駐防八旗志》曾經解釋八旗駐防是如

何確保中央對地方的控制： 

 
17﹝清﹞馬齊等奉敕修：《聖祖仁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

1985），卷 150，康熙三十年二月癸酉，頁 664。 
18 許雪姬：《清代台灣的綠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頁 1-2、5-6。 
19﹝清﹞馬齊等奉敕修：《聖祖仁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6 冊，卷 274，康熙五十六

年十月己亥，頁 689。 
20 定宜莊：《清代八旗駐防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3），頁 22-36。 
21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93-94. 
22 羅爾綱：《綠營兵志》，頁 19、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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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我朝以八旗禁旅分駐各直省形勝要衝，無事則拱衛控制，

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有事則敵愾同仇，收干城腹心之用。
23 

集中駐防可以令八旗軍在事變時團結防守，平時則控制地方，其中「隱然

有虎豹在山之勢」一句，更將震懾意圖表露無遺。即使在是滿洲人不擅長

的海防，清廷也設立八旗水師，亦明言要使沿海人民知道八旗的存在，而

非協助綠營水師巡防。24另一方面，清廷為八旗配備最優良的武器，設立專

門的火器營，卻在綠營刻意獎勵提拔弓箭兵，壓抑炮兵的晉升機會，拉闊

兩軍戰鬥力的差距。25綠營軍分散到廣闊的土地，武器裝備又落後，難以威

脅滿洲的統治。 

綠營軍分散在各地防守，根本不能像八旗般專注防務。除了日常操練

外，綠營還要負責解送、守護、緝捕、察奸、緝私、承催及特別差使等任

務，容易造成「差操不分」的弊病。姚鼐(1731-1815)就批評： 

今之營伍，有戰兵，有守兵，不習知戰守之事，顧使之雜為，

捕伺盜賊，詰私販、娼妓、賭博之任無不與，是直有司事耳。

使兵足任之，而有司不能，何以為有司？況兵藉是名而恐喝

取財，擾地方為害者，有之矣。夫兵農惟不欲兼也，故使之

專於為兵。今之紛然而呼於市，而誰何於道路者，夫豈非兼

任也？則又不若使為農之為愈也。26 

綠營士兵雜務繁多，難以專注訓練，自然會影響戰鬥力。雖然清廷確保了

滿洲在地方的力量，但綠營則被大幅削弱，東南海防亦難免受到影響。 

 
23﹝清﹞希元：〈荊州旗營駐防志序〉，﹝清﹞希元等著：《荊州駐防八旗志》（瀋陽：遼

寧大學出版社，1990），頁 3。 
24 雍正六年(1728)，河東總督田文鏡(1662-1733)受命勘查山東登州、萊州兩府及膠州一帶後，

認為沒有必要設立八旗水師，雍正帝卻說：「至於水師，不過令薄海內外知沿海一帶更

有滿洲水師人員之意耳，蓋非東省綠旗不足巡洋而設也」。參〈河東總督田斗鏡奏覆山

東登萊沿海地方無庸添設水師陸路滿兵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

批奏摺彙編》，第 14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1991），雍正六年十二月十六

日，頁 237-242。 
25 羅爾綱：《綠營兵志》，頁 303-304。 
26  ﹝清﹞姚鼐：〈議兵〉， ﹝清﹞姚鼐：《惜抱軒文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

卷 1，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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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參、 總督的任期及與巡撫的爭執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上半葉，廣東海防遭遇海盜及英國的挑戰。清

廷依賴兩廣總督及廣東提督，指揮廣東海防部隊迎戰，但又多方制肘，使

他們難以專心處理海防事務。兩廣總督本身要管理民政和軍政，任官前卻

未接受有系統的軍事訓練，對海防建設有心無力。 

兩廣總督是清代廣東省的最高級官員，他與廣東提督掌握本省的軍權。

滿清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在地方行政制度上，清廷將明代的總督、巡撫

定為常制，又在各省設立駐防將軍、提督，統籌全省軍政。順治元年(1644)，

清廷分別設立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及廣東提督，並在順治十八年(1661)加設

廣州將軍。當時的廣州將軍、兩廣總督及廣東巡撫都駐守廣州，而廣東提

督則在惠州(參圖一)。27廣州將軍(正一品)雖然在品秩上稍高於總督(正二品)，

但基本上只管理駐防的八旗軍。全省的最高級長官是兩廣總督，要兼管廣

東、廣西兩個省份的民政與軍務。廣東巡撫主要掌管民政，廣東提督就是

全省綠營駐軍的長官。28從職權來看，廣東省的軍權由兩廣總督及廣東提督

掌握，他們亦主導廣東海防的發展。兩廣總督制定海防策略，而廣東提督

則負責執行。 

 

 
27 兩廣總督初駐廣州，後遷移至梧州。其中，在康熙二年(1663)、雍正元年(1723)，曾分置

廣東、廣西總督，粵督駐肇慶，康熙三年(1664)、雍正二年(1724)復合。雍正七年(1729)，

因苗亂以雲貴總督兼廣西，十二年(1734)復歸兩廣總督。廣東巡撫亦於順治元年設首置，

駐地在廣州。而廣州將軍則在順治十八年(1661)首設，曾在康熙五年 (1666)廢官，十九年  

(1680)復設，與總督、巡撫同駐省會。同樣地，廣東提督首設順治元年，但首任李成棟(?- 

1649)叛亂，令此職名存實亡。八年(1651)復置，十八年改駐惠州。康熙三年、嘉慶十五

年(1810)、光緒三十二年(1906)，清廷三度設置水師提督，駐地為順德、虎門。參趙爾巽

等撰：《清史稿》，第 12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6-77），卷 116、117，〈職官志

三〉、〈職官志四〉，頁 3340、3344、3386、3391。 
28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 116、117，〈職官志三〉、〈職官志四〉，頁 3336、3383、

3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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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清初廣東官員駐地29 

 

一、有限的任期 

為了避免官員長期在某個地方任職，在地方建立自己的勢力，朝廷會

定時調遷官員，兩廣總督亦不例外。30兩廣總督的在任時間不長，歷任清代

兩廣總督共有八十六人、九十二任，每個人平均在任三十六點五個月，每

任平均只有三十四點二個月，在這樣短的任期內頗難有大作為，更無法專

注發展和管理技術複雜的海防。清帝似乎亦對他們沒有大期望，康熙帝就

曾經說過： 

      至於總督、巡撫，但於地方不出事，年歲豐登，錢糧清楚，

 
29  圖一是筆者從趙爾巽等撰：《清史稿》，第 12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6-77），卷

116、117，〈職官志三〉、〈職官志四〉，頁 3340、3344、3386、3391 的資料製成。趙

爾巽等撰：《清史稿》，第 12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6-77），卷 116、117，〈職

官志三〉、〈職官志四〉，頁 3340、3344、3386、3391。 
30 傅光森著：《清代總督制度》（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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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好官。31 

所以，只要海防沒有出現大型危機，兩廣總督都不會改動沿用已久的體制，

反而會集中處理其他事務。 

除了在任時間不長外，兩廣總督們亦少有接受海防訓練。從鴉片戰爭

前兩廣總督的出身來看(參附錄一)，其中三十二人為進士、舉人，十二人為

著名大臣的後代，八人為貢生、監生，三人為生員，二人為廩生，主要都

是文人出身，軍事所知有限。表面上，不少兩廣總督在上任前，都曾經參

與軍事行動，但只有很少人具備海防經驗。例如嘉慶朝的那彥成(1764-1833)

及吳熊光(1750-1833)，都曾經指揮平定川楚白蓮教起事的軍事行動，作戰

地點全部在內地，根本沒有處理海防的經驗。32在對抗海盜的過程中，他們

亦喜歡應用西北的陸戰經驗，例如那彥成就特別強調廣東可以效法西北，

鼓勵地方組織保甲團練、開濠築堡。33後繼的吳熊光是舉人出身，對海防也

談不上熟悉。他曾經提出撤回所有米艇防守港口，只依靠四十艘新的登花

船，攻擊擁有超過五百艘船的海盜，想法無疑是不設實際。34繼任的百齡亦

指登花戰船的舵杆桅椗，必須用外國進口的伽蘭膩木製造，而且戰船笨重

不靈活，廣東本地水手舵工不熟悉駕駛方法。更重要的是，登花船每艘造

價達七千餘兩，而且不包括武器，而大號米艇連炮械，造價僅為四千餘兩，

 
3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第 3 冊，康熙五十五年九月丙戌，頁 2313。 
32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第 38 冊，卷 367，〈那彥成傳〉，頁 11458-11460；王鍾翰點

校：《清史列傳》，第 9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33，〈那彥成傳〉，頁

2525-2537；﹝清﹞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初編》，第 21 冊，（台北：明文書局，

1985），卷 107，〈那彥成傳〉，頁 147325-147352。 
33  那氏勸喻商民自行開濠築堡，謂：「查海濱地多泥沙，不能如西北之土性堅實，直打堡

城…」，參﹝清﹞那彥成：《那文毅公（彥成）兩廣總督奏議》，卷 11，《近代中國史

料叢刊》，第 203 冊，（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頁 1461。Peter C. Perdue 亦指清朝

官員喜歡引用在西北的經驗，特別是限制政策，處理中國東南的事務。參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552-554. 
34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 356，〈吳熊光傳〉，頁 11321-11323；王鍾翰點校：《清

史列傳》，卷 30，〈吳熊光傳〉，頁 2327-2324。又參﹝清﹞曹振镛等奉敕修：《仁宗睿

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30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214，嘉慶十四年

六月乙已，頁 863-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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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將修造登花戰船的經費，用作建造四十艘米艇。35兩廣總督們限於知識

經驗，在承平時期或許不會有大問題，但在大型事變中往往束手無策。 

撇開任期不長、缺少足夠的海防經驗不談，兩廣總督還受到廣東巡撫

的制肘。在清代地方制度中，最特別的就是督撫同城，容易引起總督、巡

撫相爭。嘉慶朝的廣東便曾因為督撫相爭，延誤了海防策略的實行。嘉慶

十年(1805)，兩廣總督那彥成，因為海盜數量眾多，所以實行招撫政策分化

對手，瓦解東路盜幫。但巡撫孫玉庭(1752-1834)批評是濫賞，嘉慶帝(愛新

覺羅顒琰，1760-1820；1796-182 在位)亦認為招撫違背消滅海盜的宗旨，所

以撤換那彥成，並下令繼任的吳熊光只可以攻擊，結果廣東水師在強行出

戰下連番慘敗。直至百齡(1748-1816)上任後，因應惡劣形勢重新招撫，終

於在一年多內，平定為患已久的海盜。因為督撫相爭而剿撫不定，廣東海

防為此付出沉重代價。 

    總督與巡撫權力本來沒有衝突。按照《清史稿》的說法，總督負責

「掌釐治軍民，綜制文武，察舉官吏，修飭封疆」，而巡撫則「掌宣佈德

意，撫安齊民，修明政刑，興革利弊，考覈群吏，會總督以詔廢置」。36近

人趙希鼎曾經總括總督有八大權力： 

一、奏摺咨請之權，所有地方要務，均可奏論裁決，或請各

部院商定； 

二、制定省例，全省官民必須遵守； 

三、升調黜免官吏，文職在道府以下，武職在副將以下，奏

請升調罷免； 

四、監督文武官吏，文官三年一次「大計」，武官則為五年； 

五、節制綠營軍；37 

 
35  吳氏計劃建造登花戰艦，原因是提督錢夢虎在福建剿捕蔡牽時，見登花戰艦可出遠洋作

戰，故提出此建議。而登花戰艦與大號米艇的大小相約，前者「通長十丈，腰寬二丈一

尺，艙深九尺」，而後者「身長九丈五尺，腰寬二丈六寸，艙深九尺三寸」，參﹝清﹞

盧坤、鄧廷楨主編，王宏斌等校點：《廣東海防彙覽》，卷 13、14，〈船政二〉，頁

394-395。 
36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第 12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6-1977），卷 116，〈職官

志三〉，頁 3336。 
37  乾隆明言：「全省兵弁凡有調遣，自當聽督臣主政」，遇有事急，即可命巡撫、提督親

自或遣兵出戰，參﹝清﹞慶桂等奉敕修：《高宗纯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25 冊，

卷 1272，乾隆五十二年正月丁丑，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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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奏會計及監督藩庫，省級預算須向總督申報，而新

任總督亦須要親自前往藩庫檢查； 

七、裁判權，流罪以上之案件，先有縣、府、按察使司三

審，督撫則為四審； 

八、對外交涉，遇有重要事件，總督必須上奏聽候決定，

一般事項則可自行決定；38 

 

巡撫品秩則為從二品，有六大權力，包括： 

一、監督關稅，例如太平關就是由廣東巡撫兼管； 

二、監督釐金； 

三、管理鹽政； 

四、監臨鄉試，包括武舉鄉試；39 

五、管理漕政； 

六、戰時督辦糧餉。某些省份如晚清時之奉天、吉林、黑

龍江三省巡撫，更有特殊權力，可兼管旗務；40 

 

表面看來，總督地位高於巡撫，兩者權責沒有重疊，分工明確，但清初以

後，情況便大不相同。41 

平定三藩之亂及攻取台灣後，中國內部大致穩定，督撫制度發展日趨

成熟，但雙方的職權差異卻逐漸縮小，特別是在軍、民政上重疊，出現互

相交織、彼此滲透的情況。42從清代中葉開始，總督被要求處理省的財政，
43而巡撫亦負上帶兵的責任，當遇上叛亂甚至要親自出征，職權遠遠超越

 
38 趙希鼎：〈清代總督與巡撫〉，《歷史教學》第 10 期(1963 年)，頁 17。 
39  ﹝清﹞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第 2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東三

省〉，卷 139，頁 8993。 
40 趙希鼎：〈清代總督與巡撫〉，頁 18。 
41  魏裔介(1616-1686)曾說：「朝廷安撫地方，澄清吏治，有撫按鎮道足矣，所以設總督者，

專為剿寇靖眾而設也」，參﹝清﹞魏裔介：〈督臣汛地宜定疏〉，﹝清﹞魏裔介：《魏

文 毅公奏議》（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2，頁 37。 
42 王躍生：〈清代督撫體制特徵探析〉，《社會科學輯刊》第 4 期(1993 年)，頁 83-84。 
43 乾隆帝曾訓誡：「向來各省刑名錢谷事件，總督往往以非其專守，委之巡撫兩司。而於

官員題升調補，又復攬為己職，獨操進退之權。及至貽誤廢弛，又復借詞推卸，殊不知

總督有統轄之職。糾吏除奸，徵漕納課，皆應留心整飭。豈總督坐享高爵厚，僅令管理

兵丁營伍，遂可謂無負厥職耶」。參王先謙撰：《東華錄（乾隆朝）》，《續修四庫全

書》，第 374 冊，卷 111，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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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所述。44督撫權力重疊的範圍增加，亦意味只要意見不同，雙方

就有可能發生權力衝突。 

在督撫相爭中，專摺奏事權亦非常值得注意，因為總督、巡撫都可以

直接向皇帝上奏，而皇帝的態度自然亦決定誰勝誰負。奏摺制度發端於順

治年間，鑑於明代的題奏本章制度保密能力不足，清廷實行新制度。45總督、

巡撫都有由中央頒給的報匣，將奏章封進直達御前，奏事內容包括薦舉、

糾劾、立法、行政、軍事及財政方面。在康熙朝中後期，部份大臣獲授以

密摺形式上奏之權。雍正年間，省級的布政司及按察使，部份道府、副將

亦獲授權使用密摺。46因為總督、巡撫都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或參劾，所以

雙方關係其實是互相牽制，使中央能更清楚掌握地方的情況。47雖然總督、

巡撫互相稽察，可以保持地方權力平衡，但亦大大加劇督撫之間的鬥爭，

特別是督撫同城的省份。清代總共有四個省份出現督撫同城的情況，分別

是福建的福州、湖廣的武昌、雲南的昆明及廣東的廣州。 

督撫同城制度容易加劇雙方的矛盾，造成彼此爭權傾軌，妨礙公事執

行，或是巡撫聽命於總督，失去制衡作用。郭嵩燾(1818-1891)就指： 

督撫同城，愛憎好惡之異，情寬嚴緩急之異，用同為君子

而意見各恃，同為小人而譸張倍出。如舉一人也，此譽之，

彼毀之，則是非淆。劾一人也，此遠之，彼近之，則趨避

易徒，令司道以下茫然莫知適從，其君子逶迤進退，以求

 
44  康熙曾明言：「巡撫係地方大吏、管轄文武官員，且有調兵責任。若海中有賊、即應率

領官兵親身察拏」，參王先謙撰：《東華錄（康熙朝）》，《續修四庫全書》，第 370

冊，卷 95，頁 573。 
45  順治帝下令：「與各部無涉，或條陳政事，或外國機密，或寄特謀略，此等本章，俱赴

內院轉奏」，﹝清﹞鄂爾泰等奉敕修：《世祖章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3 冊，卷

15，順治二年三月戊戌，頁 132。 
46  雍正帝曾解釋：「蓋天下之患，莫大於耳目錮蔽，民情物理不能上聞，則雖有勵精圖治

之心，而措置未必合宜，究難成一道同風之盛。是以各省督撫中臣於本章之外，有具摺

之 例，又以督撫一人之耳目有限，各省之事，豈無督撫所不及知，或督撫所不肯言者，

於是又有準提鎮藩臬具摺奏事之日，即道員、武弁等亦間有之。此無非公聽共觀，欲周

知外間之情形耳」，參﹝清﹞鄂爾泰等奉敕修：《世宗憲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8 冊，卷 96，雍正八年七月甲戌，頁 284。 
47 郭成康：《十八世紀的中國政治》（台北：昭明出版社，2001），頁 10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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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無所忤，其小人居間以遂其私。48 

總督、巡撫身處同一個地方，但清廷又沒有明確規定兩個官職的從屬關係，

只要雙方意見不同，就容易發生權力鬥爭，特別是利用專摺奏事權，向皇

帝參劾對方。難怪在晚清時期，薛福成(1838-1894)就批評督撫同城制約地

方行政，令總督、巡撫行事都備受限制，建議改革。49 

二、督撫之爭延誤海防建設 

嘉慶朝的廣東省亦發生督撫相爭，主角是那彥成、孫玉庭、吳熊光及

百齡四人，由嘉慶十年延續至嘉慶十四年(1809)，圍繞的問題主要是海防策

略及為官操守(參圖二)。相爭的四位總督、巡撫關係錯綜複雜，他們雖曾共

事，但被對方參劾而革職下台，然後又按皇帝的命令調查對方的錯誤，再

上任兩廣總督。這次督撫相爭最大的影響並不是誰勝誰負，而是使具分化

作用的招撫政策一度被中止，廣東海防亦付出沉重代價才平定海盜。 

這次廣東省的督撫相爭，由那彥成批評百齡的操守開始。嘉慶九年

(1804)，那彥成上任兩廣總督，當時廣東巡撫是百齡，初時合作尚算順利，

一起處理海防問題。次年，百齡調升湖廣總督，在他以為仕途更上一層樓

之際，竟然因為那彥成的參劾而下台。原來那彥成、百齡曾經查出南海、

番禺兩縣私造刑具虐殺囚犯，將兩名知縣革職。但百齡亦被那彥成揭發同

樣私造刑具，而且委派自己的妻弟管理，更要求南海、番禺兩縣提供一萬

一千一百五十兩物資，自己只支付了一百兩銀，並在調任時帶走所有物資。

結果，日後接任兩廣總督的吳熊光受命調查，又揭發百齡在展開地方官生

涯時，曾經向友人借旅費，但擔任廣東巡撫期間，竟然「買房六處，買地

 
48 ﹝清﹞劉錦藻撰：《皇朝續文獻通考》，《續修四庫全書》，第 817 冊，卷 132，〈職

官考十八〉，頁 448。 
49 薛福成亦謂：「厥初總督不常設，值其時其用兵者設之，軍事既平，遂不復罷，亦俾與 

巡撫互相稽察，所以示維制，防恣橫也。然一城之中，主大政者二人，志不齊，權不壴，

其勢不得不出於爭。若督撫二人皆不肖，則互相容隠以便私圖，仍難收牽制之益，如乾

隆間伍拉納浦霖之事可賭矣。若一賢一不肖，則以小人惎君子，力常有餘。以君子抗小

人，勢常不足，即久而是非自明，賞罰不爽，而國計民生之受病已深，如康熙間噶禮張

伯行之事可賭矣。又有君子與小史共事，不免稍事瞻徇者，如乾隆間孫嘉淦許容之事可

睹矣。若督撫皆賢，則本無所用其牽制，然或意見不同，性情不同，因而不能相安者，

雖賢者不免，曾文正公與沈文肅公葆楨本不同城，且有推薦之誼，尚難始終浹洽，其它

可知矣」，參﹝清﹞薛福成：〈鈙督撫同城之損〉，《庸庵海外文編》，《續修四庫全

書》，第 1562 冊，卷 4，頁 359。 



92           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 第21卷第2期（總第42期） 2024年12月 

xvi 

五千餘頃」，調任湖廣總督時，更僱用二千人搬運巡撫衙門的物件，有貪

污受賄的嫌疑。50最終，調查發現百齡帶走的只是「粗重什物」，但因為沒

有妥善監管家人屬員，而被嚴厲批評，下放實錄館效力，不用發配伊犁，

仕途頓時受挫。51 

百齡被革職後，又到那彥成、孫玉庭爭論應否招撫海盜。那彥成在廣

州灣戰役後，發現無法完全消滅海盜，於是推行招撫，瓦解廣東東路盜幫，

但巡撫孫玉庭認為「招撫」造成四大問題。第一是招撫太隨便；第二是地

方政府沒有能力承擔，招降所有海盜的獎勵費用；第三是接受海盜的投降，

等於幫他們脫罪，令地方州縣無法銷案，而部份地方官員為了邀功，更可

能使用重金招撫；最後是引起士兵和平民的不滿，因為海盜可以藉投降脫

罪，甚至得到重賞、官職。52招撫影響民政、財政、司法，而這些都是巡撫

的職務範圍，孫玉庭的政績或多或少，會被那彥成的海防策略拖累，難怪

他會上奏反對。被革職的百齡亦上奏，指責那彥成辦事不認真，多次在總

督衙門舉行宴會，喝酒看戲。53結果嘉慶帝接受孫玉庭的意見，撤換並將那

彥成謫戍伊犁。54但他下令繼任的吳熊光只可以征剿，結果在沒有招撫政策

的輔助下，廣東水師直接面對強大的海盜，屢次遭到重挫。 

事情至此還沒有完結，吳熊光、孫玉庭最後又因為澳門危機下台，而

負責調查的就是百齡。嘉慶十三年(1808)，英國意圖佔據澳門，但在權衡利

害後退兵，然而嘉慶帝非常憤怒，將吳熊光革職，並派遣百齡南下調查。

百齡在報告中，順應嘉慶帝的怒火，直指吳熊光反應遲緩，其軍事調動只

是浪費銀兩，吳氏最終被遣戍伊犁。55與此同時，百齡亦參劾孫玉庭未有如

 
50  參﹝清﹞那彥成：《那文毅公（彥成）兩廣總督奏議》，卷 10，嘉慶十年八月初十日、

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十一月初七日，頁 1346-1349、1359-1362、1365-1368；﹝清﹞曹振

镛等奉敕修：《仁宗睿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29 冊，卷 146，嘉慶十年閏六月己

亥，頁 1006。 
51 ﹝清﹞曹振镛等奉敕修：《仁宗睿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29 冊，卷 155，嘉慶十

年十二月丙午，頁 1136-1137。 
52  ﹝清﹞孫玉庭：〈奏為辦理投首洋盜未臻妥善〉，﹝清﹞孫玉庭：《延釐堂集》，《清

代詩文集彙編》，第 43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33-35。 
53 ﹝清﹞曹振镛等奉敕修：《仁宗睿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29 冊，卷 151，嘉慶十

年十月庚寅，頁 1073-1074。 
54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第 9 冊，〈那彥成傳〉，卷 33，頁 2529。 
55  參﹝清﹞百齡：〈兩廣總督百齡奏覆查明地方官稟報英兵入澳日期及核實應付防守官兵

銀數摺〉，中山市檔案局（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香山明清檔案輯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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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稟報，導致後者被罷官。56在整場相爭中，百齡成為最後勝利者，他雖曾

被那彥成參劾，但仿效後者的招撫策略，利用海盜內部的矛盾，在得到嘉

慶帝的同意後，先後招降郭婆帶、張保，再出師清剿餘部，終於平定海盜

的叛亂。而百齡亦親自致函那彥成，表示「以海洋肅清，諸賴前型殷殷誌

意」，認同當日推行招撫政策的用意。57 

 

 

【圖二】一八零五至一八零九年間兩廣總督、廣東巡撫相爭關係圖58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17-18；﹝清﹞曹振镛等奉敕修：《仁宗睿皇帝實錄》，

《清實錄》，第 30 冊，卷 202，嘉慶十三年十月庚申，頁 700-701；王鍾翰點校：《清

史列傳》，〈吳熊光傳〉，頁 2335-2336。 
56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孫玉庭傳〉，頁 11444；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孫

玉庭傳〉，頁 2626。 
57  此乃那氏後人整理奏稿時所補充，更形容二人「交情益固，先公敬之益加，是彼此不以

一時之得失介懷，非公而忘私者，孰能若是」。參﹝清﹞那彥成：《那文毅公（彥成）

兩廣總督奏議》，卷 10，1368-1369。 
58 圖二是筆者自行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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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嘉慶朝廣東省的督撫相爭可以看出，即使總督在決定軍事策略時，

都不能避免受到巡撫及皇帝的制約。胡思敬(1869-1922)曾經評價這次的督

撫相爭，屬於「君子攻君子」，因為圍繞的問題主要是海防政策及為官操

守，而不是個人恩怨。59但即使是「君子攻君子」的相爭，也極大地影響剿

滅海盜的工作。那彥成推行招撫瓦解東路海盜，令海防形勢大有好轉，卻

被孫玉庭參劾下台。嘉慶帝堅持要武力消滅海盜，接任的吳熊光被迫出師，

結果一敗塗地。最終，廣東地方政府面對現實，得到皇帝准許，由百齡重

新實行招撫政策才平定海盜。這五、六年間的總督、巡撫轉換，令廣東海

防一度使用錯誤策略，蒙受重大損失。 

在高度中央集權的體制下，兩廣總督的領導權並不完整，正確的海防

策略隨時可能，因為巡撫的反對、皇帝的介入而中止，海防的應對能力亦

大大被削弱。 

 

肆、 兼顧水陸軍備的廣東提督 

負責指揮軍隊的廣東提督，要兼顧陸防及海防，而清朝的培訓制度少

有涉及水師，只能依靠自己累積經驗。相對兩廣總督，廣東提督受到的政

治掣肘相對較小，但他們需要同時統領陸路、水師，令海防淪為兼職事務。

嘉慶朝以廣東提督統領水師，迎戰聲勢浩大的海盜，結果遭遇連番大敗。 

細心留意歷史，不難發覺清代前期長時間沒有專職管理廣東海防。清

廷入主中原後，師法明朝的鎮戍制度，以八旗、綠營駐防各省，隨時預備

鎮壓叛亂，防內心態非常明顯。60而提督就是清代地方最高級的武職，負責

掌管全省綠營。順治四年(1647)，清廷首次在廣東設立提督，卻因為李成

棟(?-1649)的反叛，令廣東提督名存實亡，更使清廷一度失去廣東的控

 
59  胡思敬曾言：「督撫同城，權位不相下，各以意見緣隙成齟齬，雖君子不免。兩廣總督

那彥成與巡撫百齡相攻訐，百齡尋以失察家丁議遣戍；繼百齡者為孫玉庭，劾彥成濫賞盜魁，

彥成亦被逮；及百齡再至兩廣，以玉庭葸懦復劾罷之，此君子攻君子也。吳文鎔初至湖廣，

與巡撫崇綸不協，崇綸百計傾陷，以孤軍無援死黃州，則小人攻君子矣」，參胡思敬：〈國

聞備乘〉，榮孟源等主編：《近代稗海》，第 1 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頁

208。 
60 羅爾綱：《綠營兵志》，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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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權。 61三年後(1650)，尚可喜(1604-1676)、耿繼茂(?-1671)再次攻下廣東，

清廷於翌年正式建立廣東綠營，直至順治十八年(1661)，清廷才復設廣東提

督，由楊遇明(?-1674)出任，駐守地由廣州遷至惠州，銳意對抗海賊。62

然而，廣東擁有海陸兩種地形，提督要同時管理海陸防務，甚難兼顧。 

為了堵塞漏洞，清廷曾經另設廣東水師提督，但職位在鴉片戰爭前卻

長期懸空。清初由於明鄭(1661-1683)政權割據台灣，自身水師又不及對方，

所以清廷強制沿海居民遷界，嚴禁商民船隻私自出口，官兵按地勢建造防

守設施。63但措施沒能打擊敵人，更造成沿海經濟大災難。64而廣東亦是明

鄭的進軍目標，在順治十五年(1658)，澄海就曾經投降。65由於陸戰與水戰

的差別甚大，所以清廷在康熙三年(1664)增設廣東水師提督，以浙江左

路水師總兵官常進功 (?-1686)出任，駐地在順德。66但常進功未能阻止

明鄭戰船闖入甲子港，在海患威脅逐漸緩減後，清廷索性在康熙八年

 
61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第 20冊，卷 80，〈李成棟傳〉，頁 6690；﹝清﹞鄂爾泰等

奉敕修：《世祖章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3 冊，卷 32，順治四年五月癸丑，頁

263。 
62   據《清實錄》記載：「…令廣西提督領廣西標兵六千赴廣東，再於廣東稍緩地方兵丁，

酌調一千，改為廣東提督標兵，楊遇明以原銜充廣東提督」，參﹝清﹞鄂爾泰等奉敕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3 冊，卷 58，順治八年七月丙戌，頁 460-461 

﹝清﹞馬齊等奉敕修：《聖祖仁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4 冊，卷 2，順治十八年 

月乙酉，頁 75；趙劍：〈清代廣東提督沿革考略〉，《黑龍江史志》第 6 期(2009 年)，

頁 31。 
63   鄧孔昭：〈清政府對鄭氏集團的招降政策及其影響〉，鄧孔昭：《鄭成功與明鄭台灣史

研究》（北京：台海出版社，2000），頁 103-104；﹝清﹞鄂爾泰等奉敕修：《世祖章皇

帝實錄》，《清實錄》，第 3 冊，卷 102，順治十三年六月癸已，頁 789；朱德蘭：〈清

初遷界令時中國船海上貿易之研究〉，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

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二）》（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6），頁 106-108。 
64 ﹝清﹞鄂爾泰等奉敕修：《世祖章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3 冊，卷 102，順治十三

年六月癸已，頁 789；朱德蘭：〈清初遷界令時中國船海上貿易之研究〉，中國海洋發

展史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二）》（台北：中央研究院三

民主義研究所，1986），頁 106-108；謝國楨：〈清初東南沿海遷界考〉，謝國楨：

《明淸之際黨社運動考》（台北：商務印書館，1967），頁 237-269；劉正剛：〈清初

廣東海洋經濟〉，《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 年第 5 期，頁 106-115。 
65   據《世祖章皇帝實錄》所載：順治十一年(1654)，李定國出兵廣東，連下高、雷、廉三

府，至十二月又陷高明、圍新會，新會更被圍至「城中糧盡殺人馬為食」。順治十五年

(1658)，澄海遊擊劉進忠(?-1682)、知縣祖之麟、典史江景雲開城迎納鄭成功。參﹝清﹞

鄂爾泰等奉敕修：《世祖章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3冊，卷 117，順治十五年五月

辛亥，頁 913。 
66 ﹝清﹞馬齊等奉敕修：《聖祖仁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4 冊，卷 12，康熙三年閏

六月庚午，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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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9)撤銷此職。67嘉慶十五年(1810)，因為征剿海盜無功，清廷始在百齡

的建議下，終於復設水師提督，駐守虎門，並節制碣石、瓊州、南澳、北

海三鎮，職權較康熙朝完備。68兩次設官時間相隔一百四十一年，亦即是在

這麼長的時間內，是沒有專職管理整個廣東海防。 

一、 將才匱乏、兵員不足 

另外，廣東提督亦少有接受海防訓練。正如學者李其霖指出，清廷雖

然沿用明朝的水師制度，卻沒有發展出新的任官制度，在武舉考試中並未

考慮陸路、水師的分別，中舉者鮮有海防知識，導致水師缺乏具質素的將

領及士兵。69結果，清廷只能經常不依迴避制度，甚至是鼓勵陸路將官轉職，

才能滿足水師的需要，但轉職者卻未必能夠勝任。 

 

首先，廣東提督需要時間熟悉本省的海洋環境，但平均任期只有三年

零五個月(41 個月)，同時又要處理陸路防務，結果削弱了他們統領水師的

能力。在嘉慶朝征剿海盜期間，署任提督魏大斌(?-1822)便被總督那彥成批

評，完全不清楚海洋的情形，不知道應該如何平定海盜、增添多少戰船，

不了解軍中將領的能力。他巡洋範圍不出五百里內，又因為不清楚風汛令

戰船受損，在修理完成後，再以風暴將至為藉口，推遲巡邏時間。70繼任的

孫全謀也不見得有何優勝之處，在戰爭中屢次出現失誤，令水師錯失剿滅

海盜的機會。由此可見，清代前期的培訓及任官制度，難以培訓出專業的

 
67  1664 年底，廣東鎮海將軍王國光（?-1670）奏報：「鄭逆賊夥，向泊銅山、炫鐘等處，

復駕船七十餘隻衝入甲子所港口挽泊」。清廷異常震怒地批評：「設立水師提督、總兵

官等，原為防禦海寇。今福建銅山、炫鐘等處賊船挽泊，提鎮官等並未帶領官兵撲剿，

至賊船飄往廣東，並未跟蹤追殺，又不豫檄廣東各官在前截殺，則設立水師提督何用？」

常進功以「修船」辯解這次失職，結果「降二級留用」。﹝清﹞馬齊等奉敕修：《聖祖

仁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4 冊，卷 17、20，康熙四年十二月己卯、康熙五年九月

癸已，頁 255-256、280。 
68 ﹝清﹞曹振镛等奉敕修：《仁宗睿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30 冊，卷 233，嘉慶十

五年八月壬子，頁 42；詳參台灣中文書局編：《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第 16 冊，（台

北：台灣中文書局，1963），12904-12907；李媚：〈清朝廣東水師提督沿革考〉，《嶺

南文史》第 4 期(2008 年)，頁 14-15。 
69  李其霖：《見風轉舵：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師與戰船》（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2014），頁 211-223。 
70  ﹝清﹞那彥成：《那文毅公（彥成）兩廣總督奏議》，卷 11、12，嘉慶十年四月二十日，

頁 1434-35、1473-147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 10 冊，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嘉慶十年五月十二日，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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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師人才，在出現大型危機時，弱點便徹底暴露。 

如果翻看廣東提督的履歷，很容易便發現他們的海防經驗，普遍是來

自征剿土寇、海盜。當中不少人更長期在西北作戰，不諳廣東防務。清初

五十年，提督大多是以明朝降將擔任，至康熙朝以後，廣東提督的出身以

行伍、武舉、蔭生為主，以乾隆朝為例，十八位廣東提督中，便有八位是

由行伍出身，同期還有五位出身自武舉，但他們都少有參與水師作戰，這

亦可以從側面說明，為何水朝將領在嘉慶朝征剿海盜的表現不佳。而廣東

水師提督的出身與陸路提督類近，復設後的幾任提督，如孫全謀(?-1816)、

童鎮陞、李增階(1774-1835)、陳夢熊、關天培(1781-1841)和竇振彪(1785-

1850)，多數都是出身於行伍，亦有征剿海盜的經驗，如李增階便曾跟隨叔

父李長庚攻擊蔡牽(1761-1809)。71但道光朝的廣東海防要面對的威脅不再是

海盜，而是擁有先進軍事技術的英國，當時的水師提督顯然不足以應付全

新的敵人。 

另一方面，清廷水師亦欠缺足夠具質素的兵員。在雍正朝時，高其倬

(?-1738)就將當時的水師分成四等。第一等的水師完全熟悉本省的海洋情形、

沿岸地理環境及氣候，第二等知道巡防範圍內的海洋環境，而第三等則大

概了解海洋環境，能夠在船上跳動運用武器。最後一等只是濫竽充數，因

為他們只能在船上不暈吐，難以在船上自由活動。在當時的閩浙水師中，

卻是 

如第一等者，或一營之中竟無其人，或僅有二三人。而年

近老邁，筋力就衰者居半，所有之好者、次好者，不過第

二等第三等之人。而僅不暈吐不能上下跳動運用器械者參

半。此等不知港沙之可以行走與否，不知島澳之可以寄泊

與否，行船擱淺撞礁，立有性命之虞。即內洋遇賊，尚難

期其緝獲，安望其巡捕外洋之盜。72 

 
71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第 7 冊，卷 27，〈孫全謀傳〉，頁 2066；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書文獻處：《清史館檔傳稿與傳包》，〈李增階傳包〉檔案編號 702000808，頁 3；國

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清史館檔傳稿與傳包》，〈陳夢熊傳包〉檔案編號

702003303，頁 1；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清史館檔傳稿與傳包》，〈吳元猷傳

包〉檔案編號 702002704，頁 5。 
72  ﹝清﹞高其倬：〈操練水師疏〉，﹝清﹞賀長齡編：《皇朝經世文編》《近代中國史料

叢刊》，第 713 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卷 83，頁 2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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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高其倬觀察，大概有一半的水師不適合在船上作戰，完全顯示缺乏專門

海防訓練的流弊。清廷以這樣的水戰迎戰海盜及英國，結果可想而知。 

 

伍、 清代地方財政制度與匱乏的海防經費 

廣東海防亦面對財政緊縮的問題。由於清廷嚴格限制財政運用，導致

地方經費長期不足，海防經費亦非常緊絀。在面對海盜、英國時，幾位總

督、提督都要千方百計籌措臨時經費，財政匱乏同樣削弱了廣東海防的應

對能力。 

除了領導被限制外，廣東海防的經費亦非常匱乏。在洋務運動前，清

代海防基本上由地方自行管理，所以在發展上無可避免地，會受到當地資

源的多寡限制。清朝厲行中央集權，控制和調動資源，確保地方不能坐大，

並幫助財政能力不足的省份發展。在太平天國(1851-1863)興起前，中央政

府對地方財政控制，雖然非常有效，卻導致地方財政困難，需要挪用應被

調走的公款，才能應付日常開支，這亦意味用於建設海防的資源非常有限，

除非有突發事件，否則不可能獲得更多經費。 

一、清代的稅收制度 

清代前期財政收入(參表一)，主要分為地丁稅、鹽課、關稅及雜賦四種。 

地丁稅，又可細分為田賦及丁銀，是國家財政最重要的收入來源。田賦主

要針對擁有土地的人士，徵收銀、米、麥、豆等實物。丁銀則類似人頭稅，

以成丁(16-60 歲)人數為計算。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廷頒令「盛世滋生

人丁永不加賦」，廢除新增人丁稅項。雍正元年(1723)，更開始實行「攤丁

入畝」，將所有丁銀劃入田賦，但每個省份的攤入標準不同，多數地區都

是將康熙五十年(1711)的應徵丁銀，按田畝數量攤分。73 

鹽課又稱為鹽稅。由於鹽是民生日用必需品，歷代政府都非常重視，

多數以專賣形式收取豐厚稅收。清代鹽課又分為「場課」與「引課」二種。

 
73「攤丁入畝」的實施，令到「在無地有丁者，既免追呼之擾。即有丁有地者，亦省輸納之

煩。吏胥不能藉編審為奸，小民亦不至以勾稽為累，其法簡約均平，天下稱便」，參

﹝清﹞戈濤：〈請丁銀仍歸地糧稅〉，《皇朝經世文編》，第 713 冊，卷 30，頁 1096-

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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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課」即是在生產鹽的過程中徵稅，又包括灘課、灶課、鍋課及井課等。

而「引課」又名為「引稅」或「鹽引課」。而在鹽的流通市過程中亦需要

納稅，包括正課、雜課及包課等項。在通常情況下，由政府發出引票給商

人，在指定地點銷售賣一定數量的鹽斤後再徵稅。74 

關稅亦即是後世所稱的「常關稅」。清廷於全國商業繁盛及商旅常經

之處，設立「榷關」(或稱為常關、鈔關)徵收包括「正稅」、「商稅」及

「船料稅」。「正稅」及「商稅」以貨物出產地、品種、大小、質量及通

過量作單位，計算稅額。「船料稅」又稱「船鈔」，按商船梁頭大小、舟

車的貨物容量，確定稅額及納稅比例。75 

雜賦又包括茶課、礦課、牙帖稅、當稅、契稅及落地稅等。茶課即是

對茶徵收課稅，礦課則是對礦藏金、銀、銅、錫、鉛徵稅。牙帖稅近似是

營業牌照稅，而當稅則是對當鋪每年徵收的營業稅。契稅對田地、房屋買

賣的課稅，落地稅又為對市集鄉鎮各種貨物的稅項。76 

【表一】清代前期財政收入簡表 

稅收種類 稅收細節 

地丁稅 田賦、丁銀 

鹽課 場課、引課 

關稅 正稅、商稅、船料稅 

雜賦 茶課、礦課、牙帖稅、當稅、契稅、落地稅 

筆者自行製成 

 

按照規定，地方收入必須上繳中央，而清廷則運用解款、協款等手段，

控制全國各省的收入與支出。在一般情況下，地方政府首先徵收賦稅，預

先將開支數額存入公庫，是為「存留」。其餘則運到中央或指定省份，是

為「起運」。兩項數額必須得到中央批准，於每年春秋二季進行，名為

「春秋撥」。計算方法為：每年冬季計算來年俸餉，並留存所需金額，又

於春秋二季登記存庫銀兩數目及什物，造成「春秋撥冊」，呈交戶部核實，

 
74 張研編：《清代經濟簡史》（台北：雲龍出版社，2002），頁 450-452。 
75  王業鍵：〈清雍正時期（1723-35）的財政改革〉，王業鍵：《清代經濟史論文集》，第

1 冊，（台北：稻鄉出版社，2003），頁 307；張研編：《清代經濟簡史》，頁 457-458。 
76  王業鍵：〈清雍正時期（1723-35）的財政改革〉，頁 307；張研編：《清代經濟簡史》，

頁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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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則按戶部指定，將款項撥交給其他省份，原則是「先儘鄰近省份，再

及近次省份，其別有急需應協濟者，仍於鄰近省份通融撥協」。77解款、協

款制度的推行，已隱約有現代財務行政歲計制度的作用，78因此，無論廣東

省有多豐厚的財政收入，都必須按照中央的命令，運送盈餘支援鄰近省份

發展，所以每年投放在海防的資源相差不多。 

除了正稅外，清代地方尚有額外收入—「耗羨」，同樣受嚴格限制。

雍正朝是清代財政發展的重要時期，「耗羨歸公」更是重要措施。79「耗

羨」，即負責徵稅官員，因應人民繳交的稅款不同，出現大量零碎銀兩，

所以會將銀兩鎔濤成錠，方便統計及運送。但鎔濤過程又會出現損耗，故

此官員亦會於正稅外，額外徵收「火耗」彌補。然而，「耗羨」通常會被

州、縣官吏取用，用作向上司餽贈的規禮，造成惡劣現象。為了避免官員

無限量徵收「火耗」，雍正帝決定推行「耗羨歸公」，由省級政府掌控

「耗羨」，一併解決了養廉、地方公務費用及彌補地方虧空等問題。然而

「耗羨」始終不是正式稅收，故下令各省按情況推行。80雖然「耗羨」增加

了正稅以外的收入，但清廷一樣有嚴格規定，動用五百兩以上，必須得到

皇帝批准。 

因為財政上的嚴格限制，地方欠缺足夠資源，導致官員要挪用「起運」

的錢糧，才能應付日常開支。事實上，官員薪俸微薄，卻要養活行政班子

不可或缺的幕友，衙門又有工食銀、柴薪、食物等開支，使他們不得不虧

空錢糧，維持日常行政運作。81另外，地方官員的幕友、胥吏亦會在徵稅過

程中，勾結劣紳徵多報少，從中取利。最後，「留存」不足地方開銷，導

致地方官要挪移「起運」的公款來應付，亦是不能忽略的因素，所以有學

 
77  ﹝清﹞宗人府纂：《欽定戶部則例》，故宫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 284 冊，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卷 20，〈庫藏〉，頁 162。 
78  彭雨新：〈清末中央與各省財政關係〉，包遵彭、吳相湘、李定一合編：《中國近代史

論叢》，第 2 輯第 5 冊，（台北：正中書局，1956），頁 3-4。 
79  孟森謂：「養廉自督撫至雜職皆有定額，因公辦有差務，作正開銷，火耗不敷，別支國

庫，自前代以來，漫無稽考之瞻官吏，辦差徭，作一結束。雖未能入預算決算財政公開

軌   道，而較之前代，則清之雍乾可謂盡心吏治矣」。參孟森：《清史講義》（北京：

中華書局，2010），頁 192。 
80  王業鍵：〈清雍正時期（1723-35）的財政改革〉，頁 323-326；﹝清﹞鄂爾泰等奉敕修：

《世宗憲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7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22，雍正

二年七月丁未，頁 351-352。 
81  ﹝美﹞曾小萍著，董建中譯：《州縣官的銀兩—18 世紀中國的合理化財政改革》（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頁 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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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直指行政及財政制度不健全，才是造成虧空的主因。82而清代廣東省的財

政並不理想，道光年間編成的《廣東通志》顯示，雖然廣東田賦收入達到

一百零二萬六千二百八十七兩二錢五厘，但當中只有十六萬一千六百五十

五錢八分一厘是存留，大約是十分之一。稅收大部份用於駐防八旗、綠營

的俸餉上，單是八旗士兵的薪俸就需要銀八萬一千七百五十八兩，而綠營

駐軍的開支更多。83嘉慶帝即位後，曾經下令地方要清查及彌補虧空。然而，

他要求採用「密查密辦」的方式，又希望用「耗羨」盈餘補足欠款，所以

措施沒有太大成效。其後，又不斷出現新的虧空，直至嘉慶十九年(1814)處

理江蘇案時，嘉慶帝才開始採用嚴厲手段。84事實上，虧空錢糧在當時非常

普遍，前述的百齡在擔任廣東巡撫期間，屬員、家人索要贓款，要求地方

提供食物，就反映了即使官員本人不貪污，其下屬也會從中圖利，制度漏

洞可見一斑。而廣東省在乾隆五十九年至嘉慶十七年間(1794-1812)，因為

剿捕海盜及公事，須補回三十萬零九千兩銀及向前任官員追回十八萬八千

六百兩銀。85然而，這筆挪用墊支的款項，仍不足以應付大事變的開支，難

怪兩廣總督及廣東提督，都要從其他渠道籌措海防經費。 

二、 以強迫「捐獻」及「抄家」充實海防經費 

由於地方長年面對財政不足的問題，海防經費自然非常匱乏，所以出

現大型事變時，地方政府亦要千方百計籌集資源，強迫商人「捐獻」，甚

至以囚犯抄家後的財產，應付突然增加的支出。但清廷強調這些方法都是

短暫的，在亂事平息後便會取消。而孫玉庭反對那彥成招撫海盜時，便直

指「國家經費有常，豈能逐年添用」，反映清廷不願持續增加廣東海經費。
86 

那彥成上任初期積極整頓海防，同時亦大大增加經費支出。按照他的

 
82  劉德美：〈清代地方財政積弊個案探討—嘉慶年間安徽錢糧虧空案〉，《師大學報》，

第 27 期(1982 年)，頁 519-530。 
83 ﹝清﹞阮元：《廣東通志》，《續修四庫全書》，第 67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經政略一〉、〈經政略五〉，卷 159、162，頁 436-448、477；陳鋒：〈清代

中 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調整〉，陳鋒：《清代財政史論稿》（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0），頁 244-245。 
84  劉鳳雲：〈嘉慶朝清理錢糧虧空中的艱難抉擇—兼論君臣在地方財政整飾中的不同認

識〉，《中州學刊》第 5 期(2013 年)，頁 128-136。 
85 ﹝清﹞曹振镛等奉敕修：《仁宗睿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28、31 冊，卷 70、273，

嘉慶五年六月庚辰、嘉慶十八年九月戊辰，頁 94、707-708。 
86 ﹝清﹞孫玉庭：〈奏為粵東防剿洋匪情形〉，收入氏著，《延釐堂集》，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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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單是軍隊糧餉每年就需要七至八萬兩銀。另外，由於要放寬修理戰

船，連同定期補充的槓椇篷索、火藥、鉛彈、弓箭，每次維修費用都需要

過千兩，而且因為大規模修造戰船，工料需求大大增加，物價亦隨之上漲。

第三，因為軍隊調動需要提供口糧，加上僱用舵工、水手、製造武器的費

用，每年又需要銀二十三餘萬兩。結果，那彥成唯有請求暫時動用廣東收

納監生銀，用以加強海防，直至平定海盜為止。87 

吳熊光、百齡在籌集海防經費上，都是曾強迫商人捐獻。嘉慶十一年

(1806)，吳熊光就曾經兩次上奏，指廣東的鹽商、洋商願意捐獻三十二萬兩，

而且是「情詞懇執，出於至誠」，得到嘉慶帝的批准，由省的庫存及粵海

關稅墊支，商人要在四年內全數歸還款項。換句話說，地方政府並不是沒

有經費，只是不願承擔更多支出，強行向商人發債。百齡的做法更進一步，

在澳門設立專營防守時，將商人捐獻的款項投資收取利息，支付士兵的糧

餉。非但如此，商人還要負責平定海盜後的善後經費，清廷在恢復海運後，

加派戰船為鹽船護航，每年都要八萬兩銀，支付巡洋兵丁所需的口糧。另

外，百齡亦提出增加鹽價，令地方政府每年有約二十萬兩的額外收入，直

接投入作剿盜經費。88事實上，那彥成在加建海岸防禦設施時，亦曾鼓勵士

紳捐獻，吳熊光、百齡都是師法前人，利用民間力量加強海防。然而，

「鼓勵」商人長期捐獻，始終不是有效辦法，嘉慶帝亦擔心官員從中取利，

連累平民百姓多交稅款，所以亦下令必須登記造冊，方便日後追查。89 

關天培全面翻新虎門防禦體系，要在每年春秋兩季操練廣東水師，經

費支出非常龐大。據關天培估計，需要預備的火藥、操練士兵的口糧、各

種武器及輔助用具，加上預備賞犒銀一千兩，以後每年約需銀六千七百兩。

 
87﹝清﹞那彥成撰、容安輯：《那文毅公（彥成）兩廣總督奏議》，《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卷 10，嘉慶十年二月二十四日，頁 1260-1267。 
88﹝清﹞盧坤、鄧廷楨主編，王宏斌等校點：《廣東海防彙覽》，卷 11，（石家莊：河北人

民出版社，2009），〈財用二〉，頁 334-336。 
89 嘉慶六年(1801)，兩廣總督吉慶(?-1802)提出在廣東、廣西兩省籌措 50,000 兩銀犒軍，便

被嘉慶帝訓示：「況朕屢經降旨，嚴諭內外臣工，不得稍涉言利，蓋深有鑒於利國之事，

多系病民，即目前暫開捐例，亦系不得已之舉…且伊等借此捐輸之名，派及兩省，督撫

司道，勢必取之各府州縣，各府州縣，勢必取之百姓，層層派累，仍不過朘削閭閻，所

謂捐輸者，初非出自己貲，其名為捐銀五萬，而攤派之項，諒不止此，種種情形，豈能

逃朕洞鑒」。參﹝清﹞曹振镛等奉敕修：《仁宗睿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29 冊，

卷 88，嘉慶六年十月丙午，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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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最終，關天培想到動用抄家案所得的財產支付。當時廣東巡撫祁貢(1777-

1844)抄查逸犯姚九、區寬等人的家產變賣，獲得五萬餘兩銀，關天培隨即

建議投資放貸，加上裁減部分內河巡船士兵的口糧及關鹽盈餘，應付春秋

兩季操練的支出。91 

林則徐在籌措經費上亦仿效前人，採取調兵不增餉及鼓勵商人捐獻的

方法。將大鵬營提升為「協」後，林氏便在東路營汛抽調兵源，增加大鵬

協的兵力，維持全省兵力不變。銷毀鴉片後，林則徐認為有需要長期固守，

不能即時撤走已調動的守軍，於是要再籌備口糧及增添重型火炮。92但當時

因為連州及防夷軍需，廣東省的財政支出大大增加，所有官員的養廉銀每

年已被扣減三成。幸好，洋商伍紹榮、盧繼光、潘紹光、梁承禧等願意捐

出三年茶葉行用(所謂行用即洋商與西商交易，必須照估價，每兩捐出三分)，

用作查辦鴉片煙及防夷，幫補海防支出。93 

在十九紀上半葉的兩次危機中，無論是那彥成、吳熊光、百齡、關天

培或林則徐，都為籌措經費而大費周章。然而，他們始終認為國家經費有

常，解決危機後，海防支出將回復至承平時的水平。地方政府在平時不大

可能獲得額外資源，所以廣東海防長期只能在有限經費下運作，很難有大

的發展。 

 

陸、 結論 

由於清廷是少數民族政權，所以時刻防範漢人的力量，又厲行中央集

權，嚴格限制地方的政治、財政權力，雖然可以防止地方坐大，但同時亦

削弱了海防應對強敵的能力。 

滿洲的人口遠不及漢族，清廷在管治時自然需要漢人的協助。為了鞏

 
90﹝清﹞關天培：〈春秋訓練籌備一十五款稿〉、〈議添協濟臺兵泅兵爬桅等兵口糧稿〉，

《籌海初集》，卷 4，道光十五年十月十一日、道光十六年七月初二日，頁 523-539、759- 

761。 
91﹝清﹞關天培：〈籌備生息長資練習以嚴守禦奏稿〉，《籌海初集》（北京：智慧財產權

出版社，2011），卷 4，道光十六年三月初七日，頁 674-676。 
92  ﹝清﹞林則徐：〈洋商呈請捐繳三年茶葉行用以充防英經費折〉，﹝清﹞林則徐撰、林

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 3 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

2002），道光二十年四月十三日，頁 349-350。 
93 同上，頁 350。 



104           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 第21卷第2期（總第42期） 2024年12月 

xxviii 

固滿洲的力量，清廷在地方佈防上，把綠營軍分散派駐不同據點防守，而

且只配備次級的武器裝備，又安排多項任務，保障八旗的武力優勢，但削

弱了地方防守，特別是在滿洲人不擅長的海防上。 

鴉片戰爭前的廣東海防領導，不管是兩廣總督，還是廣東提督都受到

制度的限制。兩廣總督的平均任期只有三年時間，又要同時管理民政、軍

政，本身卻沒有接受有系統的軍事訓練，令海防長期欠缺專職管理。另一

方面，總督又受到巡撫監察，嘉慶朝的廣東省便發生了督撫相爭，中止行

之有效的招撫政策，結果令海防付出沉重代價。廣東提督受到的政治制約

相對較少，但要長期兼顧陸防和海防。直至平定海盜後，清廷才復設水師

提督，專責管理海防。而清代的武官培訓制度，亦缺乏水師與海洋知識的

傳授，他們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積累海防經驗，令清廷長期面對人才不

足的問題。在嘉慶朝的海盜危機中，便暴露出廣東提督統領水師能力不足

的弱點，更遑論在鴉片戰爭對抗英國海軍。 

因為財政權力被限制，地方財政長期面對經費不足的問題。由於要按

照清廷的指示，將財政盈餘運到其他省份或上繳中央，所以廣東省的財政

並不理想，官員要挪用公款，才能應付日常開支，亦導致海防經費有限。

在對抗海盜、英國時，那彥成、吳熊光、百齡、關天培及林則徐，都要幾

經艱辛才能籌措經費，地方財政制度的缺陷，大大打擊廣東海防的建設。 

本文集中討論清廷高度中央集權與嘉慶、道光年間廣東海防積弱的關

係，希望能補充有關清代廣東海防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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